
 
 

              【重要訊息通知】 
 
有關「臺北市建築物辦理室內裝修審查申請，自 108 年 11 月 1

日起，其裝修後用途應符合該建築物使用執照、變更使用執照

或一定規模以下建築物免辦理變更使用執照管理辦法規定，確

認無違反建築物使用類組後，始得核發室內裝修施工許可證」

乙事，本會擬於 108 年 11 月 1、4 日舉辦說明會（場次如下），
惠請會員及事務所從業人員踴躍出席參加（無須報名逕赴現

場）。 

場次 時間 地點 

第一場 11 月 1 日(五)上午 9:30~11:30 

第二場 11 月 1 日(五)下午 3:30~ 5:30 

第三場 11 月 4 日(一)上午 9:30~11:30 

第四場 11 月 4 日(一)下午 3:30~ 5:30 

臺北市建築師公會 

第一會議室 

 

 

臺北市建築師公會 
 

 

敬啟 

108 年 10 月 29 日


